
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5年度省高等

职业教育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

项目验收工作的通知

有关普通高校，各高等职业学校，省教育研究院：

为进一步做好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

（以下简称“省质量工程”）项目建设，提高项目建设质量，经

研究，决定组织开展 2025年度省质量工程项目验收工作。现就

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验收范围

（一）省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（以下简称

“省教改项目”）。包括：1.首次参加 2024 年验收且省验收结论

为暂缓通过的 2018 年省教改项目、2020 年省教改项目（高职

扩招专项）、2021 年省教改项目、省教育教学成果奖培育项

目；2.前期未参加过验收的 2021 年省教改项目；3.已到期的

2023年省教改项目。

（二）2021 年立项建设的省高职教育示范性产业学院建设

项目（以下简称“省产业学院”）。

（三）省高职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项目（以下简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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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省专业资源库”）。包括：1.2024 年省级验收结论为暂缓通过

的 2021 年省专业资源库；2.2023 年立项建设且已到期的省专业

资源库。

二、验收内容

根据项目申报、立项、管理、验收等有关文件要求，以项

目申报书建设方案和任务书为依据，以项目建设情况和建设成

效为基础，重点考察目标实现和任务完成情况、取得的成果和

效果、项目管理情况和经费落实、资金使用情况等。

三、验收方式

（一）校内验收

有关普通高校、各高等职业学校、省教育研究院（以下统

一简称“有关单位”）按照项目申报、立项、管理、验收等有关

文件要求，组织开展校内验收工作，并按相关要求梳理项目验

收材料和必要的佐证材料。验收结果应在本单位公示不少于 5

天。校内验收专家组成员总数应为单数且不得少于 5 名。其

中，项目组成员不得作为验收专家，本单位专家不得超过三分

之一，从事教学、管理一线工作的专家不得低于三分之一，所

有专家均需具备高级职称。

（二）省级验收

1.省教改项目。省教育厅委托有关省职业学校教学指导委

员会根据《省教改项目审核要点》（附件 1），开展省级验收和

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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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省产业学院和专业资源库。省教育厅将组织专家，根据

《省产业学院和专业资源库网上验收指标》（附件 2）开展网上

验收，依据《省产业学院和专业资源库审核要点》（附件 3）开

展集中验收。

四、验收结论

（一）验收结论分为：通过、暂缓通过和不予通过。

（二）校内验收结论为暂缓通过或不通过的，省级验收结

论直接采用校内验收结论。

（三）存在以下情况之一的，撤销立项，终止省质量工程

项目建设：1.验收结论为不予通过的项目；2.验收结论为暂缓通

过且属于第二次参加验收的项目。

（四）首次参加验收的项目，如此次验收结论为暂缓通

过，可参加下一年度验收；如下一年度验收仍不能通过或不参

加下一年度验收的，撤销立项，终止省质量工程项目建设。

五、其他事宜

（一）省教育厅将把项目验收情况作为安排省质量工程项

目推荐限额的重要依据。

（二）有关单位要根据项目管理工作要求和本通知要求，

规范项目管理和验收工作。如审核发现存在项目管理和验收不

严格、不规范、违反相关文件要求等问题，视情况需要采取通

报、减少学校有关年度省质量工程项目推荐名额等处理措施。

（三）有关单位应于 2025 年 9 月 15 日（星期一）前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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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网站主页建立“2025 年省质量工程验收”工作专栏，将验收

材料及其相应必要的佐证材料（扫描件）等上传至网络验收专

栏，供专家验收使用。网络验收专栏可设账号、密码。若因网

络验收专栏无法访问、材料不齐全、无相关必要佐证材料等影

响验收的，责任由学校自负。

（四）请有关单位于 2025 年 9 月 15 日（星期一）前将验

收材料（不含佐证材料）电子版通过省电子公文交换系统发送

至省教育厅-处室收发文岗-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处，

材料主题命名为：学校名称+2025 年省质量工程项目验收材料

（打包压缩后一次发送，单个文件不得超过 40M）。

验收材料要求如下：1.学校申请验收公文（每校一份，包

括：校内验收、公示及异议处理情况等内容，可编辑电子文档

和盖章扫描件）。2.项目验收材料（按项目类型和项目分类建立

文件夹，按项目名称+负责人姓名命名），包括：（1）根据项目

立项要求提交项目申报书或任务书与建设方案（可编辑电子文

档、盖章扫描件）；（2）验收总结报告（省产业学院、专业资源

库需要提供，每个具体项目 1 份）；（3）验收登记表（附件 5，

省产业学院、专业资源库需要提供，每个具体项目 1 份，可编

辑电子文档、盖章扫描件，按项目名称+项目验收登记表命名）；

（4）结题验收登记表（附件 4，省教改项目需要提供，每个项

目 1份，可编辑电子文档、盖章扫描件，按项目名称+结题验收

登记表命名）。3.验收项目汇总表（附件 6，可编辑电子表格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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盖章扫描件，按学校名称+验收项目汇总表命名）。4.同意项目

负责人或成员调整材料（含信息变更申请表等，由学校根据相

关文件要求提供，盖章扫描件）。

联系人：伍金清、方春生，电话：（020）37628976、

37629455。

附件：1.省教改项目审核要点

2.省产业学院和专业资源库网上验收指标

3.省产业学院和专业资源库审核要点

4.结题验收登记表

5.验收登记表

6.验收汇总表

广东省教育厅

2025年 5月 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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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校对人：伍金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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